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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明政办〔2020〕19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明溪县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

五条措施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明溪县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五条措施》已经县政府

第四十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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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关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五条措施

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，着力营造良

好消费环境，加快提振疫情防控期间消费工作，进一步发挥消费

对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，全力打通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。

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制定以下扶持政策：

一、扶持政策

1.升级旅游消费。对新评定为五星级旅游饭店的一次性奖励

80 万元（市奖励 50 万元，县奖励 30 万元），新评定为四星级

旅游饭店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（市奖励 30 万元，县奖励 20 万

元），新评定为三星级旅游饭店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（县奖励

10 万元）。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县内旅行社、景区、星级旅

游饭店，从营业当年起，按其缴纳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60%

为计算参考，给予奖励。（责任单位:县文旅局）

2.鼓励森林康养消费。对新评定为市级森林康养基地的给予

一次性奖励 5万元，新评定为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

励 10 万元，新评定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5

万元。市级（含）以上森林康养基地，从评定之日起，按其生产

经营过程中产生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100%为计算参考，给

予奖励。（责任单位:县林业局）

3.发展夜间经济。至 2020 年底，对年用电量 5万千瓦时以

上，且年用电量同比增幅达 5%以上的餐饮业、住宿业、综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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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超市等商业用户，当年新增用电量按每千瓦时 0.1 元标准给

予补助；对当年新增且年用电量达 5万千瓦时以上的商业用户，

按总用电量给予每千瓦时 0.05 元的补助。单户最大补助金额不

超过 1万元。完善夜间公共交通等服务保障，增设四元堂广场地

下停车场、欧侨广场地下停车场、侨乡体育中心地下停车场等夜

间经济停车位，将晚 18:00-22:00 设为夜间停车免费时段；鼓励

公交延长运营时间。（责任单位:县发改局、商务局、住建局、

交通运输局、供电公司、公交公司）

4.发展假日经济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鼓励错峰休假、弹性

作息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优化工作安排，认真落实在职人员休

假制度，领导干部带头休假；鼓励带薪休假与端午节等小长假连

休；鼓励干部职工周末外出休闲度假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

文旅局、总工会）

5.降低房租成本。至今年 6月底，对承租全县国有资产类经

营性用房的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，由原 3个月租金减半调整

为免除上半年 3个月租金。各类出租人减免个体工商户租金的可

按规定减免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并引导国有银行对减免租

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财政局、国资中心、税务局、各银行）

二、其他事项

1.具体补助认定工作参照《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明溪县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九条扶持政策（试行）》（明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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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37 号）执行；本政策规定的各项补助措施与我县其它

文件属于同类型内容的，按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只享受一次。

如遇新政策调整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2.本政策措施由县第三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县第三产

业发展服务中心）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8 日印发


